玉溪市商务局经第三地转投资的台湾投资者认定

办事指南

一、受理范围

申请范围：经营范围不涉及负面清单的经第三地转投资的台湾投资者。

申请人范围及申请条件：1、持有台湾地区身份证明文件的自然人或在台湾地区设立登记的企业；2、在大陆或台湾地区以外依法设立的企业持有超过50%股权，或实际拥有董事会、股东会等权利机构超过半数表决权，或拥有董事会等权利机构半数以上成员、有权决定经营决策等事项的台湾投资者。

二、设定及办理依据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暂行办法》（商务部、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公告〈2019年第61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调整482项涉及省级行政权力事项的决定》（云政发〔2020〕16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公布云南省省级政务服务事项（2020年版）的通知》（玉政办发【2020】39号）
三、实施机关：玉溪市商务局，受云南省商务厅委托办理该事项。

四、办件类型：即办件

五、申请材料

	序号
	提交材料名称
	原 件/

复印件
	份数
	纸 质/

电子版
	备注

	1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申报表
	原件
	1
	纸质
	⑴复印件应选用A4纸张，同时加盖企业公章。

⑵投资者为自然人的，无须提供第3、4、5、6项证明材料。

⑶投资者为企业的，无需提供第2项证明材料。

	2
	经公证的台湾投资者自然人身份证明
	原件及

复印件
	1
	纸质
	

	3
	经公证的台湾投资者设立登记证明文件
	原件、

复印件
	1
	纸质
	

	4
	拥有或租用经营场所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1
	纸质
	

	5
	上一年度该企业缴纳所得税的证明文件（亏损的企业提供征税机关关于亏损情况的证明文件）
	复印件
	1
	1
	

	6
	员工保险缴纳证明
	复印件
	1
	1
	

	7
	台湾投资者、第三地投资者和转投资企业之间所有和控制关系的说明和证明文件
	复印件
	1
	1
	


注：申请材料下载链接：

https://zwfw.yn.gov.cn/portal/#/work-service/guide-detail?id=373aa1c76d7243e28f7e5c1024ee34ba&matterId=8b497bf5d60940ad8ed6fb631d1ae505
六、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2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1个工作日。
七、办理流程

（一）申请

1.窗口受理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T区1-4号窗口。
交通方式：可乘坐第4路公交车到自然人服务中心站下车即可到达。
提交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网络受理

网址：https://zwfw.yn.gov.cn/portal/#/home云南省政务服务网。

受理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二）受理

对申请材料符合要求的，准予受理，并向企业发送《受理决定书》。对申请材料不符合要求且可以通过补正达到要求的，将当场或者在1个工作日内向企业发送《申请材料补正告知书》。

（三）审核

玉溪市商务局会同玉溪市人民政府台湾事务办公室对申请材料进行审核，审核同意后，将《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申报表》上报云南省商务厅录入信息，办理登记，之后由玉溪市商务局通过互联网进入商务部应用系统，对办理事项进行确认，并向台湾投资者出具转投资认定证明。
八、备案及送达方式

自作出备案之日起5日内，备案结果按相关规定进行公开。

办理结果：出具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证明

送达方式：申请人到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统一出件区直接领取。

九、备案服务
（一）咨询 
1.咨询方式
（1）窗口咨询

地址：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T区1-4号窗口。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 上午9：00-12：00，下午13：00-17：00（法定节假日除外）。

（2）电话咨询

电话号码：0877-2027024。
咨询回复 

电话回复或窗口当场回复。

办理进程查询
电话查询：0877-2027024。
（二）监督投诉
1、玉溪市红塔区太极路102号玉溪市政务服务中心B106办公室电话：0877-2072101。

2、纪检监察投诉：玉溪市纪委监委驻市政协机关纪检监察组 电话：0877-2072813。
经第三地转投资的台湾投资者认定办理流程示意图






               
     



附件：
台湾投资者经第三地转投资认定申报表

	申报人
	名称
	　

	
	联系人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台湾投资者信息

　
	台湾投资者
	投资者名称
	　

	
	
	注册地址
	　

	
	
	雇用员工人数
	　

	第三地投资者信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
	　

	
	台湾投资者

对其所有控

制关系
	□所有
	□台湾投资者拥有第三地投资者50%以上股权

	
	
	□控制
	□台湾投资者实际拥有第三地投资者的董事会、股东会等权力机构超过半数以上的表决权；

□台湾投资者有权任免第三地投资者董事会等权力机构半数以上的成员，且第三地投资者的经营决策等事项由该权力机构决定；

□台湾投资者有权决定第三地投资者的运营、财务、人事等事项；

□其他　　　　　　　　　　　　　　　　 

	转投资企业信息
	中文名称
	　

	
	英文名称
	　

	
	注册地址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投资总额
	　
	注册资本
	　

	
	经营范围
	　

	台湾投资者承诺
	    承诺所提交的文件和有关附件真实、合法、有效，复印件与原件一致，并对因提交虚假文件所引发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

　

　                                                   签字（盖章）

                                                   年　 月　 日

	以下由商务主管部门填写

	认定意见
	□ 同意，出具认定证明 
	□ 不予认定


注：1.本表可在商务部网站（www.mofcom.gov.cn）外资司子站中下载。
　　2.有两个或两个以上台湾投资者的，可在“台湾投资者信息”中自行增加投资者有关内容，并在“台湾投资者承诺”中共同签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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